
注册公司后关于收入确认需要注意的七个问题

产品名称 注册公司后关于收入确认需要注意的七个问题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
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该文件公布以后，很多诸如上市公司等大企业纳税人纷纷咨询，按照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
该何时确认收入?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取得的收入，企业该如何确认?接下来，
小编就将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7〕22号文件)中关于收入确认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具体如下：

问题一：新收入准则对“客户”与“合同”有何具体要求?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三条相关规定：

“所称客户，是指与企业订立合同以向该企业购买其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并支付对
价的一方。

准则所称合同，是指双方或多方之间订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有书面形
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形式。”

问题二：企业何时确认收入?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四条相关规定：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问题三：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五条相关规定：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一)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二)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
和义务;

(三)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四)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
额;

(五)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问题四：企业因对客户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取得的收入该如何确认?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十二条相关规定：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
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
恰当的履约进度。其中，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
;投入法是根据企业为履行履约义务的投入确定履约进度。对于类似情况下的类似履约义
务，企业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履约进度。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按照已经发
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问题五：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取得的收入，企业该如何确认?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十三条相关规定：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考虑下列迹象：

(一)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二)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三)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四)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五)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六)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问题六：企业与同一客户签订多份合同能否合并处理?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七条相关规定：

“ 企业与同一客户(或该客户的关联方)同时订立或在相近时间内先后订立的两份或多份合
同，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一)该两份或多份合同基于同一商业目的而订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二)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一份合同的对价金额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履行情况。

(三)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所承诺的商品(或每份合同中所承诺的部分商品)构成本准则第九
条规定的单项履约义务。”

问题七：若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收入确认要求该如何处理?

 

根据财会〔2017〕22号准则第六条相关规定：

“在合同开始日不符合本准则第五条规定的合同，企业应当对其进行持续评估，并在其满
足本准则第五条规定时按照该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不符合本准则第五条规定的合同，企业只有在不再负有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剩余义务，
且已向客户收取的对价无需退回时，才能将已收取的对价确认为收入;否则，应当将已收
取的对价作为负债进行会计处理。没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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